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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NPR－2023－03007 

 

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文件 

 

湘教发〔2023〕6 号 

 

湖南省教育厅 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湖南省财政厅 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省高等学历 

继续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

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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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批示以及《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

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教职成〔2022〕2 号）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职成厅〔2022〕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进

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规范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

1.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杂费（含实习实验费）。非脱产生：文

科类 2100 元/生·年，理科类 2200 元/生·年，艺术类 3800 元/生·年，

医药类 3200 元/生·年。存量脱产生收费标准仍按原标准执行，文

科类 3100 元/生·年，理科类 3200 元/生·年，艺术类 4800 元/生·年，

医药类 4200 元/生·年。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的学历继续教育学

费标准可上浮 20%。其他高等院校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

和精品专业，经国家或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并报省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部门同意后，其学杂费标准可上浮 10%。 

2.湖南开放大学学杂费。 

（1）开放教育学费。本科（学制及学分执行当年国家开放大

学各专业教学计划）：理工、外语类 110 元/学分（每学分上交湖南

开放大学 15 元，国家开放大学 15 元）；艺术、医学类 150 元/学分

（每学分上交湖南开放大学 20 元、国家开放大学 20 元）；其它类

90 元/学分（每学分上交湖南开放大学 10元，国家开放大学 10 元）。

专科（学制及学分执行当年国家开放大学各专业教学计划）：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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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、外语类 90 元/学分（每学分上交湖南开放大学 7 元、国家开放

大学 7 元）；艺术、医学类 130 元/学分（每学分上交湖南开放大学

10 元、国家开放大学 10 元）；其它类 70 元/学分（每学分上交湖

南开放大学 5 元，国家开放大学 5 元）。上述本、专科学费中已经

包括学生分别上交湖南开放大学和国家开放大学的注册建档费、

每学科考试费、毕业生审核和证书费，不得另向学生收取。 

（2）学位英语考试费。对报名参加开放教育本科学士学位英

语水平考试的学生收取考试费每生 50 元（含上交国家开放大学 10

元，湖南开放大学 10 元）。 

（3）成人大专补考费。由教学班代省校向学生收取每科次 10

元/人，重修重考费每科次 12 元/人。 

3.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费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报名考试考务

费每生 160 元；专升本考试费 4 元/生·科。 

4.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书籍课本费。按年收取，据实结算，多退

少补。 

5.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其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。按现行普通大

中专院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二、加强收费和经费使用管理 

1.各高校要切实规范办学和收费管理，不得授权或委托任何单

位和个人代收费，不得超标准收费，严禁设点单位、校外教学点

以任何名义搭车收费。学校应创新信息化手段，积极推行高等学

历继续教育收费网上缴纳，完善线上缴费流程，实现非税收入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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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。收费纳入学校统一监管，避免中间

环节，做到应缴尽缴。 

2.严禁各高校违规开办自考助学班，未经省自考办批准不得举

办自考助学班，不得与不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合作开展自考助学

班，自考助学班收费标准需报教育部门和发改部门备案后方可收

取。不得违规联合办学机构采取“成人教育专科+自学考试本科”套

读，“技能+学历”等方式招生办学，不得超标准收费，捆绑收取“劳

动技能费”、“培训费”、自考助学网络平台使用费等费用。学历继

续教育学杂费和自考助学班学费应按学年收取，不得跨学年预收。

高校学历继续教育收费实行“新生新办法、老生老办法”的原则，

对同一学校同一年级同一专业的学生不得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。 

3.各高校应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所有收入纳入学校预算，统一核算、统一管理，任何单位或个人

不得隐瞒、截留、占用、挪用和坐支。学杂费应全额直接上缴学

校财务账户，严禁上缴前分配。公办高校学杂费、开放大学校外

教学点收入，作为事业收入，应纳入财政专户管理。高等学历继

续教育学杂费和考试费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非税收

入票据，全额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。 

4.各高校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，切实做好教育收费公

示工作。学校要按规定在学校醒目位置设置固定公示牌（栏），还

须在招生简章、校园网、缴费平台、校务公开栏等地方按规定公

示本学校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和供学生自愿选择的收费项目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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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投诉电话。主动接受广大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的监督，增强教育

收费工作的透明度。凡未经公示的收费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

符的，学生有权拒交，已交费的应退还学生。 

5.各高校要确保正常教育教学的稳定经费投入。办学经费为年

度列支的用于学历继续教育日常办学的经费，学校拨付给设点单

位的工作经费纳入日常办学经费统计。学历继续教育学费总额中

用于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70%。 

6.各高校应加强与校外教学点的合作办学合同（协议）监管，

成立由继续教育学院、教务、财务、审计、纪检等部门组成的合

同签订监管领导小组，建立合同审查内部控制流程，通过与设点

单位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方式对校外教学点进行约束和管

理，防止国有资产或财政收入流失。高校拨付给设点单位用于校

外教学点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使用的经费（不包括专兼职教师、

管理人员的课酬和劳务支出）占学费总额的比例不超过 50%。专

兼职教师、辅导教师的课酬、劳务费等酬金统一由主办高校财务

部门据实支付。 

三、强化教育收费监管 

    1.各高校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教育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市场

监管等部门的检查，严格执行教育收费政策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

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监督。 

2.各高校要切实承担收费监管主体责任，对学历继续教育收费

开展日常监督和定期检查，对发现的违规收费问题要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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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以学历继续教育专项整治为契机，认真排查学费脱离财政监管、

捆绑收费、搭车收费等问题，采取措施尽快整改到位，切实维护

学生家长权益。 

3.各级教育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

和管辖权限，强化部门联动，加大对学历继续教育收费问题的监

督检查力度，对发现的违规收费问题严肃进行处理，对相关部门

和责任人，严肃追究问责。 

本通知从 2023 年 3 月 3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 

 

 

 

湖南省教育厅 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湖南省财政厅 

 

 

 

 
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3 年 3 月 15 日 

 

 

 

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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